
碧華國小113學年度

新生入學資料審查說明

(請家長詳閱)



額滿學校入學審查法源依據
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第九點：

• 國民小學經本局核定公告為額滿學校時，其新生分發入學辦理方式如下：

設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內，且非寄居身分，並與其父、母、直系血親尊親屬或
監護人(至少一人)居住於同戶籍之學童，持有下列證明文件之一，依其設籍先
後順序分發入學：（擇一即可）

• 設籍地房屋所有權狀。

• 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 水費、電費、瓦斯費、中華電信市話費單據



碧華國小新生審查作業示例

符合基本要件

預計3/28寄
新生審查通

知單

(至戶籍地)

入學排序

(審查)

• 113.03.20前設籍
• 共同設籍
• 確有居住事實

排

序 說明 (戶籍資料不可呈現寄居)

1 隨父母服務學校(碧華國小)就讀

2 隨兄姊就讀(兄弟姐妹須共同設籍滿兩年)

3 ■學區＋■居住事實文件－依設籍時間排序

4 學區，無免家訪居住事實文件－

依設籍時間排序



碧華國小資格審查方式(擇一)／時間：

方式 時間 注意事項

線上申請 4/1~4/15
請於期限內至審查系統，完成登記。

逾期系統將鎖定，無法補辦申請作業。
(逾時將不再受理，須至改分發學校辦理報到)

到校補件或申請
(至1樓教務處辦理)

4/12

系統審查作業 4/1~4/18
若文件有疏漏或模糊，審查期間系統

將退回請家長重新補件上傳。

(請家長密切注意系統顯示資料狀態)



新生審查上傳資料項目：

1.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 新生學童與直系親屬或與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於本校學區內。

• 若於學區內曾遷移的家長，需提供最近3個月的戶口名簿。

2.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所有人須為孩子的直系親屬)，如：

• 房屋所有權狀、公證租賃契約、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 水、電、瓦斯、中華電信市話[非手機費] 最近三個月之連續單據。

3.若學童有以下情況：(請先至教務處檢核相關證明文件，再至系統辦理線上登記。)

• 通過112學年度緩讀

• 通過113學年度提早入學資格

• 父母雙亡而不符親子共同設籍資格



線上申請:請於規定時間內， 依規定完成
線上申請 並上傳審查文件。



1. 上傳文件的 檔案格式 請 合併為一個檔案
2. 為了加快審查速度，請於文件上以螢光筆標註：

學童姓名 、 直系親屬姓名 、 共同設籍時間 。
3. 請務必完成電子郵件驗證 ，以便快速得知審查訊息。



家長可確認
是否提交成功

系統4/22 
上午 10:00
系統公告

是否為正取生



若文件有疏漏或模糊，審查期間系統將退回
請家長重新補件上傳。
並於上方[學校審查意見]欄說明退件原因。



資格審查 必要文件：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皆要詳細記事)
• 共同設籍在碧華國小學區內。

• 所謂共同設籍，是指「新生學童」及其「直系尊親屬（父母、祖父母、外
祖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任一人」，共同設籍。(非寄居身分)

• 基本學區-碧華里、慈化里、慈祐里、富福里、慈生里、慈惠里、慈愛里、
溪美里、慈福里、仁華里

• 自由學區-1.永盛里、永安里、福隆里【碧華、厚德、永福國小】

2.福樂里【碧華、永福國小】



設籍時間說明
（依新北市113學年度額滿學校新生分發作業規定）

• 1.一開始在碧華學區，後來遷到他校學區，再遷回碧華學區

→以後來設籍在碧華的時間起算設籍日。

• 2.一開始在碧華學區A里，後來遷到碧華學區B里

→以最早設籍在碧華學區的時間為設籍日。

注意!!!省略記事的戶籍資料不會載記過往設籍紀錄，故請至「戶政事
務所」請領含詳細記事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若於學區內曾遷移的家長，需提供最近3個月的戶口名簿。）



共同設籍時間採計範例～1

共同設籍時間最早為
105.01.01



共同設籍時間採計範例～2

共同設籍時間最早為
105.01.01



共同設籍時間採計範例～3

共同設籍時間最早為
105.03.01



共同設籍時間採計範例～4

共同設籍時間最早為
105.01.01



共同設籍時間採計範例～5

學區設籍時間中斷，
因此共同設籍時間最早為

110.01.01



居住事實證明文件1（請擇一提供）

（1）設籍地房屋所有權狀
• 權狀所有人必須是學童的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

（2）經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期限必須至少到113.7.31)

• 租賃人必須是學童的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

• 租賃契約必須至「法院公證處」或「法院所屬公證人事務所」公證， 方予採
證；一般民間公證機關或單位則無法予以採證。



居住事實證明文件1（請擇一提供）

（3）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 配住證明必須由學童之父或母或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本人所服務或退休的公
家機關出具。

（4）水費、電費、瓦斯費、中華電信市話費單據
• 與戶籍地同址，並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名之電費、水費、瓦斯費、中華電
信市話費、最近三個月或兩期(兩個月一期) 之連續單據。



申請人數超額時

•符合資格的新生學童若超過408人(含特殊生酌減人

數)， 則系統將依以下原則排序：

•共同設籍日的認定，係以新生學童與前述之直系尊親屬

任一人共同設籍的時間，方予採計。

排
序
先
後 

1  隨父母服務學校(碧華國小)就讀 

2  隨兄姊就讀 (請詳閱需完全符合相關三要件) 

3   [戶籍+檢附居住事實文件］ 

設籍時間越早，序位越前面。 

4   [僅有戶籍資料，無居住事實文件] 。 

並以全戶設籍日的先後進行排序。 
 



其他注意事項

1. 各項證件之人名更名？

• 請申請戶籍謄本或（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更名當事人註記欄就有註記。

2.權狀所有人為（外）祖父、祖母，戶口名簿上看不出權狀持有人與學童關係？

• 請提供相關關係之佐證資料（例如附上學童父母兩人的戶口名簿、身分證）

3.各項證件可否用兄姐當時入學資料？

• 仍是需重繳資料，若為公證租賃契約有效期限至少要到今年7月。

4.除了戶口名簿、謄本之外，可否以里長等證明來佐證居住事實並採計設籍時間？

• 為了公平並昭公信，仍是以戶籍資料及居住事實佐證文件採計。



如果我的小孩有收到資格審查通知單，
但不要就讀碧華國小，該如何處理？

1.設籍永盛里、永安里、福隆里【決定就讀厚德、永福國小】

2.設籍福樂里【決定就讀永福國小】

3.小朋友未來將就讀私立小學，不參加碧華國小的資格審查。

請以上新生學童家長，仍須於期限內上網填報，

選擇「放棄」，並點選放棄理由。

請慎選放棄，一旦提交，將無法更改



若選擇就讀學校為三重區其他學校或三重
區外他校？

• 家長需先遷好戶籍後，仍請於期限內上網填報， 選擇「放棄」後，
點選遷居。

•碧華國小將代為造冊告知公所，公所在5月8日會寄發三重區之選定學
校的入學通知單到府上，以免本校派員到府上查訪、打擾，或者在六
月份啟動中輟通報機制後（警察機關會協尋新生學童） 而驚擾到府上。

請慎選放棄，一旦提交，將無法更改



113學年度碧華國小改分發學校有哪些學校
可選擇？如何進行改分發？

113學年度碧華國小改分發學校為：

• 二重國小、三光國小、三重國小、五華國小、光興國小、
正義國小、厚德國小、修德國小、興穀國小。(以筆畫排序)

• 系統必須填寫至少5個改分發志願序。

• 無法錄取本校，系統將依照[改分發學校可收名額]依備取
序號進行改分發。



如果兄姊已就讀本校，但新生學童無法錄取，
家裡的小孩分別就讀兩所不同的學校，造成接
送的困擾怎麼辦？

• 原就讀本校的兄姊，可以不用遷戶籍，直接至教務
處領取「改分發通知單」轉學至弟妹改分發的三重
區他校一起就學。



如果因都市更新，導致原學區住所遭拆遷， 造
成戶籍註銷或因此搬遷而影響就學權益怎麼辦？

• 本市若因都市更新計畫導致原住居所拆遷之學生，
得檢具戶口名簿、原居住事實證明文件向原住居
所學區之學校申請，經審查符合免辦理轉學，並
由學校將相關資料列冊函報本局備查。



資格審查（家長線上申請 到校補件或申請）

線上申請 4/1~4/15 請於期限內至審查系統，完成登記。

逾期系統將鎖定，無法補辦申請作業。
(逾時將不再受理，須至改分發學校辦理報到)

到校補件或申請
(至1樓教務處辦理)

4/12

系統審查作業 4/1~4/18
若文件有疏漏或模糊，審查期間系統

將退回請家長重新補件上傳。
(請家長密切注意系統顯示資料狀態)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4/22(一)上午10:00 審查系統、學校大門口及校網同步公告

新生報到（線上報到）

4/26(五)~5/02(四) 正取生線上報到 (5/01 到校協助線上報到)

備取生直接依「改分發志願序」逕行改分發作業。




